
解读

1、 新规第十六条扩大了取保候审地的适用范围， 明确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可以在暂住地执行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一般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执行， 也可在经常居住地执行； 若

被告人无经常居住地且常年不在户籍地的， 但在暂住地有住所的， 也可

以在暂住地执行。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频繁， 工作、 学习都会使人离开户

籍地， 前往外省市。 如果取保地局限于户籍所在地， 显然会对取保候审

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新规扩大了取保地的选择范围， 体现

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同时该规定可以防止办案机关因被告人无经常居住

地且常年不在户籍地而谨慎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发生。

2、 新规十五条细化了异地取保以及被取保人居住地变更后为异地

的执行方法。

被取保人居住在异地的， 应当由异地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指定异地居

住地的派出所执行， 办案部门可以协助执行。 如果取保地由办案地居住

地变更为异地居住地， 决定机关应当通知异地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指定派

出所执行， 原执行机关应当与异地执行机关做好交接工作。 过去对于异

地取保的执行、 监管没有明确的规范可循， 导致办案机关对于在办案地

无经常居住地的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会有所顾虑。 新规明确了异地

取保的执行方法， 能有效避免因异地机关之间缺乏协同工作联动依据而

导致的取保候审执行工作陷入困境， 进而增强办案机关对异地取保工作

的信心和贯彻力度。

  3、 新规第二十条规范了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之间法律文书送

交、 执行工作的衔接， 使得取保候审工作能顺利开展下去。

当由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时， 执行机关依旧是公

安机关， 于是便涉及到跨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 材料如何交接、 监管

如何落实直接决定了取保候审工作能否进行下去。 新规明确了人民法

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取保候审决定书、 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和其他

有关材料一并送交所在地同级公安机关， 并由该公安机关负责执行。

当法院、 检察院作为决定机关， 为提高司法效率， 还可以采用电子送

达的方式向居住地公安机关送交法律文书， 公安机关指定好居住地派

出所执行后， 需将指定的派出所通知决定机关。

此外， 当被取保候审人违反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 应当提请人民

检察院、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并由所在地同级公安机关执

行。

取保候审全流程思维导图

解读

制定了被取保候审人申请离开取保地的审批程序。 取保候审人一般

情况下不允许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 但对于有工作、 学习、 就医等正当

理由的， 通过书面申请， 注明事由、 目的地、 路线、 交通方式、 往返日

期、 联系方式， 经由负责执行的派出所负责人批准可以离开。 需要注意

的是： 第二十条规定由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的， 执行机

关批准被取保候审人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前， 应当征得决定机关同意。

同时， 针对一些被取保候审人工作和生活需要经常性往返跨越不同

市、 县的， 可以简化批准离开取保地的程序， 该规定体现了司法的变通

性和人文性， 尊重和保障人权。

（接上期）

3、 对被取保候审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取保地作了变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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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了取保候审的执行制度

  4、 新规在解除取保候审的程序

方面更加具有规范可操作。

首先细化了解除取保候审的情

形： 包括取保候审期限届满、 撤销案

件或终止侦查、 变更强制措施、 不起

诉等。 其次， 赋予了被取保候审人救

济途径的权利， 当决定机关未及时解

除取保候审时， 被取保候审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 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要

求决定机关解除。 最后， 规定了自动

解除取保的情形 ， 无需办理解除手

续， 提高了司法效率。

新规

第二十五条 采取保证金方式保

证的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

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

定， 也没有故意实施新的犯罪的， 在

解除取保候审、 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执

行刑罚的同时， 公安机关应当通知银

行如数退还保证金。

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

可以凭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

的保证金。 被取保候审人不能自己领

取退还的保证金的， 经本人出具书面

申请并经公安机关同意， 由公安机关

书面通知银行将退还的保证金转账至

被取保候审人或者其委托的人提供的

银行账户。

5、 新规第二十五条针对解除取
保候审后领取退还的保证金提供了便

利条件。

解除取保候审后， 被取保候审人

可以凭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

的保证金， 此外， 经本人出具书面申

请， 还可以让公安机关书面通知银行

转账退还保证金， 不必亲自前往银行

领取。

6、 提高了对被取保候审人的监
管力度和违规惩处力度。

新增被取保人需准时报到， 加强

了监管： 新规第十七条新增了被取保

候审人应当在收到取保候审决定书后

五日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到， 从而保证

被取保人能够在执行机关的监管之

下。

明确了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戒

措施， 并提供了救济途径， 监督权力

的使用： 新规第五章对没收保证金、

逮捕等措施的适用进行了详细说明。

使用保证金保证的被取保候审人违反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 依法应

当没收保证金的， 由公安机关作出没

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的决定， 并通

知决定机关。 同时对不服没收保证金

的取保候审人提供了救济途径， 可以

在五日以内向作出没收决定的公安机

关申请复议。

针对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取保候审

规定， 需要予以逮捕的， 可以对被取

保候审人先行拘留， 并提请人民检察

院、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人

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 由

所在地同级公安机关执行。

取保人在取保候审期间

应当遵循的规定

第七十一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

嫌疑人、 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

开所居住的市、 县；

（二） 住址、 工作单位和联系方

式发生变动的， 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

执行机关报告；

（三） 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

作证；

（五） 不得毁灭、 伪造证据或者

串供。

（作者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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